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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經課-1  雅歌 2:8-13 

此書是一男（1 章 7 節將他視為牧羊人，1 章 4、12 節認為他是“王＂）與一女的對話式情歌選集。此段經文中，

女子（新婦）首先說話。良人已達“我們牆壁＂的後面，窺探裡面，那圍牆裡的“耶路撒冷的眾女子＂（1:5）中的

她，看見且聽到所愛的良人，“像羚羊＂一般（2：9）強健、敏捷、優雅地接近、來到。在 2 章 10-13 節新郎對她

說，他的“愛人＂，他的親愛的（令一種說法）。此時春天，他讚美歌頌創造物與自然界，他邀請她，與他“同去＂

（此書中，推論為性的表徵）享受兩情相悅的交合。在 2:14 中，新郎懇求她，“我的鴿子阿＂，讓他見她、聽著她

的聲音。她回應說（2:15）：她並非如他所想的如此不可親近。在 2:16-17 中，她邀請他，與她一同“在那崎嶇山上＂。 
猶太教認為這些歌有著另一層涵義：神與祂的子民之愛；男人與女人，是那時的上帝與以色列。基督教徒也比

喻為：基督與教會間彼此之愛。但就基本字義而言：此愛，包含基於人類本能的性愛，是 神所造聖潔的價值與歡

愉的一部份。 
 
共同經課-2  詩篇 45:1-2,7-10 

詩人為朝廷文士，熟練的寫作者(裝備完成的經學家)，受感寫下頌詠王室的婚禮。在 2-4 節，詩人列舉為王所

值得讚美的特質：王是“最俊美的＂，滿有 神的恩惠，光采赫然(“榮耀＂，第 3 節) ，一個征服者“為真理之因＂

滿有正義。這“寶座…”(6 節)或許是 神所有而非屬王的(雖然此譯為 神，也意涵超人之意，所以可說是，王超越其

他所有之眾人。) 神使王勝過他國之王(7 節)。王的朝服滿是芳香氣味：和著“沒藥＂(8 節，一種來自阿拉伯、衣索

匹亞或印度的芳香植物凝膠)，“沉香”(香木)和“肉桂”(一種生長在印度及遠東的樹)。絲弦樂器於“象牙” (8 節）裝

飾的宮廷中演奏。 
宮廷中有其他王的女兒(9 節)，新娘禮服裝飾著來自阿拉伯或東非(“俄婓”)的黃金。她(10-13 節)是異邦公主，她

要忘卻她的民，要取悅及榮耀王，她的主人。富人餽贈厚禮以尋求她的恩寵。她看起來極其榮美(13 節)。14-15 節

敘述伴娘伴新后進入；此刻是歡樂時光。最後，詩人祝福願王有男嗣將被立為“王子”(16 節)，管理全民；願王被萬

代紀念；願民(所有國家)永遠稱頌王。 
 

共同經課-3  雅各書 1:17-27  
雅各書是寫給與 神有關係的以色列後裔，規勸寄居在已成罪惡的世界裡的他們，歸向合宜的基督精神。作者

告誡他們(16 節)：“我所愛的弟兄們，不要被蒙蔽＂。重要的是“賞賜的行為＂(17 節)，不是恩賜的大小。 神是“眾

光之父＂賜下“全備的賞賜”：在創世記 1:14-18 祂擺列安置星辰在天空各位置，且普照地上(“影兒”)，但 神從不減

少對我們的愛與美善。祂按自己的旨意造物；如今祂給我們新的創造，就是洗禮(“出生”,18 節)，進入福音(真實的道)，
祂救恩的啟示完全在耶穌基督裏顯現出來。為什麼呢？如此我們可成為先驅者在眾人之先(“初熟的果子”)，奉獻我

們自己給 神。所以要脫去羈絆的世俗，歡迎接納在洗禮中領受(“栽種”)的信心，一種能將你從這世界的罪獲得拯救

的信心。但是這“道”(22 節)，不單單是聽，而且要去行：洗禮寓含道德要求。只做聽道者而不是行道者就像人看“鏡

子”：它能顯露污點；聽道者能看到它們，但過了就忘記(或是忽略它)：所以他/她沒有作任何事去改正缺失。但若他

們能“詳細察看＂(25 節)且“堅守＂福音正道(全備的、自由的律法)就是行道者，在遵循神的道路上必然得福。 
19 節所謂行道者有三個特性：他們是“快快的聽”(因此不會“欺哄自己＂，22 節)，“慢慢的說，慢慢的動怒”(19

節)－有罪及長期的怒氣是不能成就神所要求的純全 (“義”，20 節)。26-27 節提供一個應用實例：“看顧孤兒和寡

婦”。如果我們的“信仰＂全是用說的，這是“沒有用的＂；必須要包含對他人主動關懷的實際行為。而且，我們

必須超脫世俗。 
 

共同經課-4  馬可福音 7:1-8,14-15,21-23 
馬可已告訴我們，耶穌於群眾中得著一群聽眾，之前他們尋得吃飽，且由得醫治而回應耶穌對他們的憐憫。現

在我們來聽聽耶穌對法利賽人的律法主義及吹毛求疵(pickiness) 的對抗。他們“來自耶路撒冷”，所以代表正統的猶

太教。馬可注釋說明(3-4 節)，寫給非猶太讀者，解釋法利賽人認為“古人的遺傳”，如摩西的律法般，必須遵守。(他
們希望擴大延伸，從前原僅是祭司遵守的禮儀潔淨的律法，加諸給全猶太平民百姓，使其民眾也成祭司化。)耶穌不

回應他們的問題(5 節)，反稱他們是假冒者。(希臘文 hypokrites 意為戴面具遮蓋臉的演員。)耶穌引用以賽亞書 29:13：
他們的信仰是枉然的；他們“拘守人的遺傳”(8 節)而非是上帝的律法。14-15 節：耶穌說你們吃什麼(“進入的”)並不

重要，但從人裡面出來的會有重大關係：那是從人心裡所發出的“惡念”(21 節)而且會轉為行動。(“心”被視為不僅

只是情感且是意念的源頭。) 


